附件3
第七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推荐/区卫健委推荐：

	姓名
	
	性别
	
	是否名中医及类别
	

	民族
	
	学历/学位
	
	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

	科室
	
	职称
	
	职务
	

	从事中医药工作

起始时间
	  
	从事专业及方向
	

	擅治病种：

	目前出诊或从事中药工作情况（时间和地点）：

	学习经历
	学习起止时间
	学校或师从何人
	专业
	学历/学位

	
	
	
	
	

	
	
	
	
	

	
	
	
	
	

	工作经历
	工作起止时间
	工作单位
	科室
	职务

	
	
	
	
	

	
	
	
	
	

	
	
	
	
	

	中医诊疗特色或技术专长介绍：


	个人优先条件介绍：

（详细介绍个人优先条件）


	个人声明

本人自愿提出申请，承诺所填报信息及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人保证严格按照《第七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实施方案》要求，每周完成不少于2个半天的门诊或中药实践带教任务，认真履行指导老师职责，确保带教质量。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经讨论研究，同意此专家申报，并保证在其带教期间落实《第七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实施方案》文件各项要求。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出门诊或从事中药工作情况请注明每周出门诊或从事中药工作的时间、次数（以半天为单位，每半天为半个工作日）和地点。
2.填报时须上传相关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印章）：身份证（正反面）、职称证书、执业医师证书（发证日期和医师资格证书编码所在页）、从事中医药工作时间（人事档案工作履历页）。已是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首都名中医的不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

3.如具备优先条件须附相关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即可）：岐黄学者公布名单的通知、师承或学术流派的史料、市级及以上重点学科/专科带头人的证明、学会相关专业委员会主委聘书、师带徒证明（协议、文件、证书等证明材料）、改革措施的文件或文案、参加理论课授课或公益活动的证明（通知、任务书、报道、照片等）、年门诊服务量及群众满意度、绩效考核等综合评价在本单位处于前列的证明（医务处盖章）、发表文章的杂志封面和文章所在页、著作的封面和书号页等。已是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首都国医名师的不需提供以上证明材料。


